
 

111年度第 3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

製作日期：111年 9月 19日 

一、委員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召集人：王東碧 

委員：陳義成、張麗玉、劉邦繡、劉嘉茹、蔡易廷 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本季視察重點： 

本季之視察重點為收容人家庭支持及未成年子女照護辦理情形。 

(二)視察業務執行概述： 

本小組 111年 9月 12日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召開本年度之第 3次視察小組會議，因應本季之視察重點，會中邀請

該監調查科、教化科及衛生科進行業務簡報。 

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(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) 

1.有關收容

人家庭支持 

視察重點及說明:本小組聽取該監有關收容人家庭支持辦理

情形簡報，很感謝高雄二監同仁辛苦辦理社會福利及家庭

支持相關工作，因應新冠肺炎因素，無法邀情收容人家庭

成員進入戒護區，參與家庭支持相關輔導課程及親子活

動，實為可惜，本小組就家庭支持工作方面，提出幾點建

議。 

一、建議待疫情緩和後，積極辦理家庭支持輔

導課程或親子活動，並邀請收容人家庭成

員參與。 

二、倘欲辦理相關輔導課程或活動，可尋求社

會資源如家扶中心或展夢家園協助辦理，

以擴大成效。 



 

2.有關收容

人未成年子

女照護 

視察重點及說明:本小組聽取該監有關未成年子女照護辦理

情形相關簡報，感謝高雄二監同仁辛苦用心，就收容人與

子女互動部分，本小組亦對該業務內容提出一些建議。 

一、建議在家庭支持等相關課程中，使收容人

省思過程去察覺自身責任與生命修復，能

學會承擔父職角色，成為孩子正面典範，

對其將來復歸社會是相當有助益的。 

二、小團體或相關課程建議使用信件或作品來

讓孩子感受到關愛，藉以修復彼此關係，

並順利傳遞親情。 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

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

109 4 建議新收收容人一律以公費採檢，避免

造成重大公衛事件。 

一、 依法務部矯正署指示，自 110年

8月 10日起，入監及出庭返監收

容人全面快篩採檢。 

二、 至 111年 8月 31日止，本監收

容人共計快篩 7,800人次，PCR 

5,378人次；員工共計快篩 648

人次，PCR 560人次。 

繼續追蹤 

110 4 為維護收容人健康權，應儘速提高疫苗

施打率，以產生群體保護力，建請該監

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策落實執

截至 111年 8月 31日止，本監收容人

第一劑 COVID-19施打比率達 93.28%，

第二劑 COVID-19施打比率達 81.5%，

繼續追蹤 



 

行。 第三劑 COVID-19施打比率達 66.33%。 

111 2 請持續宣導並提高疫苗第三劑施打百分

比，以減少收容人染疫時重症發生。 

本監目前已施打第三劑人數為 1,350

人，比率達 66.33%，持續安排收容人

施打疫苗。 

併入前項，持續追蹤 

111 2 收容人用餐應盡量避免共餐，不得已

者，需固定位置，以利後續疫調。 

本監收容人用餐時間，無論舍房單位亦

或工場單位，均有固定位置用餐，以維

持場舍用餐秩序，並不影響後續疫調。

另，本監已宣導收容人用餐應盡量避免

共餐，且需固定位置，以利後續疫調。 

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

111 2 目前中重症者抗病毒藥給藥率偏低，請

提醒醫師依收容人實際需求及意願給

藥。 

本監自 6月 16日至 8月 31日確診者共

計 678人，確診者經醫師評估後服藥人

數為 284人，約 41.88%。 

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

111 2 若精神病或其他特殊收容人出監轉銜至

長照機構，需經 PCR採檢陰性者，應協

調中央機關列入公費採檢。 

本監精神病或其他特殊收容人出監轉銜

至長照機構，需經 PCR採檢陰性者，以

公費方式採檢。 

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

111 2 重度精神病患或有自殺風險又新冠肺炎

確診者，應不得單獨收容於隔離舍，以

免發生危險。 

一、收容人罹重度精神病患或有自殺風

險又新冠肺炎確診者，本監均會安

排新冠肺炎確診者與之同房協助照

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



 

護，目前未有該類收容人。 

二、新冠肺炎確診收容人，為防疫安全

暫停輔導，待解隔後再視需求由教

誨師或心理師予以加強輔導。 

 


